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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我省将打造数字出版“航母”
力争“十二五”末，数字出版占新闻出版产业总产值的25%

本报济南4月20日讯(记者 廖雯
颖) 20日，记者从省新闻出版局获
悉，我省出台了加快数字出版产业
的意见，多项措施推动传统出版产
业转型，力争“十二五”末全省数字
出版占新闻出版产业总产值的25%。

山东省新闻出版局日前发布
了《关于加快我省数字出版产业发
展的若干意见》。《意见》共22条，提
出将努力把数字出版产业打造成

我省新闻出版支柱产业，并制定明
确发展目标：到“十二五”末，全省
数字出版总产值力争达到新闻出版
产业总产值的25%，整体规模居于国
内领先水平，形成5到8家各具特色、
年产值和主营业务过亿元的具有国
际竞争力的数字出版骨干企业。还
将建设济南、烟台、淄博等数字出版
创意产业园区，建设山东手机出版
基地等重点项目。到2020年，基本完

成我省传统出版单位的数字化转
型，实现数字出版产品数量、质量、
规模、产业及各项指标明显增长。

《意见》同时提出了加快数字
出版发展的10项主要任务。任务包
括，积极推动传统出版单位向数字
化出版转型，推动书报刊单位数字
化升级，加快内容资源整合利用。鼓
励书报刊出版单位积极采用数字、
网络等高新技术和现代生产方式

改造传统出版流程，大力发展数字
报刊、手机出版，建设学术期刊网络
发布平台。积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
加快产业升级，建立海量数字内容
转换和加工中心，形成覆盖网络出
版、手机出版、电子书、平板电脑以
及各种新兴用户终端的数字出版产
品体系。支持鼓励出版单位与通信
运营商、网络运营商及硬件制造商
进行全方位合作，拓展新业态。

此外，支持非公有制企业从事
数字出版活动，鼓励民营新技术公
司研发基于不同传输平台和阅读
终端的游戏、动漫、音乐等数字出
版产品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移
动终端等硬件设备，并对长期从事
数字出版活动且遵纪守法、技术实
力雄厚、竞争优势明显、发展前景
广阔、经营业绩突出的非公有制企
业予以重点扶持。

本报济南4月20日讯 (记者
廖雯颖) 20日上午，山东省

知识产权保护状况新闻发布会
在济召开，通报了去年我省知识
产权各项保护状况。

据介绍，2011年全省专利申
请量达到109599件，同比增长
35 . 55%。其中发明专利申请量为
25623件，居全国第五位，同比增
长48 . 46%，占全部专利申请的
23 . 38%。在近11万的专利申请
中，获专利授权的有58848件，同
比增长14 . 28%，其中发明专利授
权量5856件，居全国第六位，占
全部专利授权的9 . 95%。

全省新申请商标6 . 48万件，
新增注册商标4 . 8万件。至去年
年底，有效注册商标总数为26 . 2

万件。另外，全省新增驰名商标
95件，截至2011年底，全省经国
家工商总局认定的驰名商标总
量达到300件，居全国第二。

我省去年申请

近11万件专利

本报济南4月20日讯 (记者
杨传忠 通讯员 王宏斌

付小春) 20日，烟海高速第六
合同段最后一片T梁平稳安装
就位，标志着第六合同段顺利贯
通，为烟海高速5月底前全线通
车奠定了坚实基础。

据了解，烟台至海阳高速全
线共分9个施工合同段，其中由
中铁十局承建的第六合同段全
长9 . 913公里。该段新建桥梁大
多位于山岭地带，施工难度极
大，加之2011年该地区遭遇百年
不遇的大降雨，严重影响了工程
进度。此次第六合同段顺利按期
贯通，为烟海高速5月底前全线
贯通奠定了坚实基础。

通车后，烟台至海阳的行车
距离比以前将缩短至少30分钟，
这将为在海阳举行的第三届亚洲
沙滩运动会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烟海高速有望

5月底前通车

16日清晨，招远交警大队的
民警巡逻到黄水路轮胎工业园
附近时，发现一个七八岁的小男
孩满脸鼻涕泪水。原来，他爸爸
到附近工厂送货，将孩子一个人
留在车里睡觉。孩子醒来后找不
到爸爸，便光着脚丫跑了出来。
通过孩子提供的电话，民警跟孩
子爸爸取得了联系。

本报通讯员 侯新周 韩
仁康 本报记者 苑菲菲 摄
影报道

老爸工厂送货

险些丢了儿子

日照一男子遭两次车撞死因难定，前车司机逃逸至今没抓到

后车司机赔偿死者家属17万
本报日照4月20日讯(记者 刘

伟 通讯员 王蓉 李宝然) 日
照一男子先后两次被车撞，不治身
亡，第一辆车逃逸，无法断定其死
于第一次还是第二次事故，因此法
院很难判断第二辆车该负多少责
任。近日，经过日照市中级人民法
院数次调解，第二辆车的司机刘某
赔偿了死者家属17万余元。

2010年12月9日，刘某驾车经
过南沿海公路小海桥北侧时，撞上
了已发生交通事故倒在机动车道
上的徐某。

2010年12月20日，日照市公安
部门出具了事故证明，认定有两辆
车先后撞了死者徐某，第一辆车肇
事逃逸，通过尸体检验，无法断定

徐某是因第一次还是第二次事故
而死亡。随后，死者徐某母亲、妻子
以及女儿三人将刘某告上法庭，要
求刘某承担徐某的死亡赔偿。

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
院审理认为，原被告双方均未提供
证据证实徐某是因第一次还是第
二次事故导致死亡，因此无法断定
徐某死亡的原因。因刘某与已经逃
逸的驾驶人并无共同故意和共同
过失，故两人并不构成共同侵权，
相互不应承担连带责任，而应根据
过失大小比例各自承担相应的赔
偿责任。但刘某驾驶车辆因未确保
安全，且采取措施不当，致使受害
人徐某被碾轧。

据此，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法

院一审判决，保险公司赔偿死者家
属11万元，刘某赔偿受害人亲属各
项损失的50%，共计14万余元。一审
判决后死者家属不服，向日照市中
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
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刘某对徐某
的死亡应承担按份责任还是连带
责任。但根据我国现行法律以及司
法解释，还有公安部门出具的事故
证明，都很难判断刘某到底该负哪
种责任。

经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数次
调解，今年4月16日，双方当事人之
间达成一致，刘某赔偿受害人亲属
共17万余元，保险公司赔偿受害人
亲属11万元。 本报2010年12月16日曾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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